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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中兴华报字（2025）第 010086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圆成”）2024年度

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5年 4月 28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

号：中兴华审字（2025）第 011456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一）重大资产重组诚意金的可收回金额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6“其他应收款”和附注十四、4“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

响的重要事项”所述，新光圆成 2018年因筹划收购中国高速传动设备集团有限公

司，通过子公司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厦房产”）向中国高

速传动设备集团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丰盛控股有限公司支付诚意金 10亿元（资金转

至丰盛控股有限公司指定的附属公司）。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止，根据双方签署

的协议，丰盛控股有限公司应于 2018年 10月 31日后的 15个营业日内退还诚意金，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丰盛控股有限公司未按和解协议约定完全履行义务，万

厦房产尚未收回 6.44亿元诚意金，账面已计提坏账准备 5亿元。用于丰盛控股有

限公司未来还款担保的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0.74亿股股权已经完成质押登

记，南京市六合区四栋商业用房已经完成抵押手续并于 2024年 8月 6日签订《以

房抵债协议》，作价 3,200.00万元，截至审计报告日，新光圆成对抵押房产尚未取

得法定所有权，经济利益流入存在不确定性，已质押股权资产仍未处置或变现。

对此事项，我们执行了相关的审计程序，我们无法就前述已质押股权、已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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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在未来处置或变现过程中能否完全覆盖新光圆成未计提坏账准备的诚意金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对于新光

圆成账面已计提的坏账准备 5亿元，截至审计报告日，公司未提供其计提的具体依

据，我们无法就其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前述坏账准备计

提的准确性、充分性。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

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新光圆成，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

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

基础。

二、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新光圆成总负债高

于总资产 14.79亿元，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19.29亿元。如财务报表附注五、28

“其他应付款”、54“所有权或使用权受限制的资产”及附注十四、5“其他”所述，

新光圆成存在大额借款及利息逾期无力偿还；存在大额逾期应交税费及滞纳金未缴

纳，存在大额对外担保被起诉要求承担担保责任，面临多项诉讼；子公司股权、部

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大量资产被抵押、查封及法拍，对房产销售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但受限于资产的可变现能力、现有或将有资产的性质及债务风险的化解难度等

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上述事项或情况，表明新光圆成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七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一）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得出财务报表整体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二）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以及

第八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一）在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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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具有广泛性；（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

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

但不具有广泛性。”的规定，我们认为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

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故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如上述“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所述，我们无法就这些事项涉及的

2024年 12月 31 日新光圆成的其他应收款的账面价值等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同时，我们无法确定与该事项相关的其他信息是否存在重大错报。因此，我们

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

规定，在审计报告中发表了保留意见。

四、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新光圆成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

能）的影响：

上述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对新光圆成 2024年 12月 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

其他应收款余额以及 2024年度合并利润表中的信用减值损失的发生额可能产生的

影响重大。但是如上所述，我们无法就丰盛控股有限公司逾期未退的诚意金的可收

回金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故无法判断上述应收款项的可收回金额。因此

我们无法确定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新光圆成 2024年 12月 31日财务状况和 2024年

度经营成果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

2、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涉及事项不影响我们发表审计意见的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号—持续经营》第二十一条“如果运

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

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与持续经

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以：（一）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财务报表附注中对本准则第十八条所述事项的披露；（二）说明这些事项或情况表

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并说明

该事项并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的规定，我们认为新光圆成公司运用持续经营

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故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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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

新光圆成由于大额逾期借款、大额逾期税费及滞纳金等原因，持续经营存在一

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根据我们的职业判断，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

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该事项段，通过明确补充信息的方式，提醒

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该事项。

五、上期非标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上期保留意见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诚意金的可收回金额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6“其他应收款”和附注十四、4“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

响的重要事项”所述，新光圆成 2018年因筹划收购中国高速传动设备集团有限公

司，通过子公司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厦房产”）向中国高

速传动设备集团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丰盛控股有限公司支付诚意金 10亿元（资金转

至丰盛控股有限公司指定的附属公司）。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止，根据双方签署

的协议，丰盛控股有限公司应于 2018年 10月 31日后的 15个营业日内退还诚意金，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丰盛控股有限公司未按和解协议约定完全履行义务，万

厦房产尚未收回 6.44亿元诚意金，账面已计提坏账准备 5亿元。用于丰盛控股有

限公司未来还款担保的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0.74亿股股权已经完成质押登

记，南京市六合区四栋商业用房已经完成抵押手续，抵押、质押财产仍未处置或变

现。

对此事项，我们执行了相关的审计程序，我们无法就前述已质押股权、已抵押

房产在未来处置或变现过程中能否完全覆盖新光圆成未计提坏账准备的诚意金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对于新光

圆成账面已计提的坏账准备 5亿元，截至审计报告日，公司未提供其计提的具体依

据，我们无法就其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前述坏账准备计

提的准确性、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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